
晋江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通知)
晋禁炮〔2009〕14号
                  
关于开展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集中整治统一行动的通知
陈埭、安海、东石、池店、永和、西滨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近阶段以来,市区和机场净空保护区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有所反弹。为了坚决遏制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确保机场净空安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和机场净空保护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市禁炮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市禁炮区开展为期一周的烟花爆竹集中整治统一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时间：

12月2日至12月8日，其中12月3日8：00-24：00，12月8日8：00-24：00为全市统一行动时间。

二、行动重点：
（一）全面开展宣传活动。各单位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电话彩铃等传媒手段，向广大市民进行广泛宣传，大造舆论声势，要组织镇、街道干部进村入户分发《通告》、倡议书，至少安排一部宣传车播放禁炮录音带，镇区或街道要悬挂5条以上的宣传横幅，确保宣传贯彻整个行动始终。

（二）清查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点。各单位按照市政府《通告》要求，对禁炮区内可能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小卖部、超市、寺庙周边及其他可疑地点进行清查，对销售、储存烟花爆竹违法人员依法给予处罚，并收缴全部非法烟花爆竹。

（三）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各单位要充分组织发动禁炮工作队，加强各个村（社区）的巡逻检查，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理，震慑违法人员，教育广大群众。安海、陈埭、池店、东石、青阳、罗山、梅岭至少查处5起以上，永和、西园、灵源、新塘至少查处3起以上，西滨至少查处2起以上。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禁炮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将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上来，把禁炮工作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切实重视禁炮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具体负责，亲自组织部署。

（二）强化工作措施。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展禁炮工作。各镇、街道要组织工商、安全、安办等单位开展联合行动，对禁炮工作实行综合治理，并形成工作机制。行动中查获的违法人员和非法烟花爆竹，公安等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强化督察通报。各单位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认真组织开展禁炮统一行动。市禁炮办将组织进行现场督查（具体督查安排附后），督促禁炮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并将对禁炮统一行动情况进行通报。市禁炮工作领导组也将适时到各镇（街道）进行检查，以促进禁炮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

（四）强化信息报送。各单位开展禁炮统一行动后，要于2009年12月9日12：00前将统一行动工作情况上报市禁炮办（联系电话：82030091，传真：85693009），统一行动中有典型案例、重大事项要随时上报。
              晋江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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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禁炮工作督查安排表
	组别
	带队领导
	人员组成
	督查镇（街道）

	1
	范清靖
	宣传部人员
	陈埭、西滨、池店

	2
	朱长沙
	公安局人员
	梅岭、西园、青阳

	3
	施金钟
	安监局人员
	灵源、安海

	4
	蔡尚才
	市政府办人员
	罗山、新塘

	5
	柯清学
	市行政执法局人员
	东石、永和

	备注
	具体督查时间由各带队领导安排通知，督查后请各组将督查情况报市禁炮办，联系人：庄锦阳，1395992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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